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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笔者远赴武汉，经过深

入实地调查、采访，并答应当事人文章

在8月1日后发表后，最终揭开了中国

首例在校大学生“结婚”的神秘面纱。

6月16日，湖北某媒体一则消息震

惊了国人，随后，这则消息被全国数十

家报刊转载：

华中师范大学23岁的四年级男生

陈某和武汉市某公司24岁的女职员张

某，6月15日在酒店举办婚宴，同学

50多人前往祝贺。据了解，这是中国

首例大学生公开举行婚礼。

陈某说，他和张某是高中同学，两

人已经恋爱将近六年。今年5月份，他

俩回老家领取了结婚证；结婚得到双

方父母的支持，但是没有让学校知道。

大学生在校结婚学校如何看？华中师

范大学学工处副处长刘忠平，闻知此

事后说，教育部曾经提出，在校大学

生是否能够结婚，由各个学校自己决

定。但是因为华中师大从来没有学生

提出此事，所以学校也没有定出最后

意见。现在，此事出现了，学校会商

议，最终拿出对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

的具体意见。

早在2001年4月，教育部就发文，

对当年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取消

了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限制，这就为大

学出现已婚大学生提供了理论上的可

能。2001年底，教育部表示，大学生

可否结婚应由高校说了算。武汉市的

多数高校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只有武

汉大学明确表示：大学生已到了结婚

年龄，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他们提

出结婚请求，学校不必横加干涉。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两年过

去了，中国首例在校大学生结婚的新

闻没有发生在武汉大学，相反却在与

武汉大学相隔一条街道的华中师范大

学上演了。

中国首例在校大学生结婚的消息，

犹如投进平静湖里的一颗石头，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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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例在校大学生“结婚”内幕

媒体刊发武汉华

中师范大学一名在校

大学生已经结婚，而

校方则郑重地拒绝承

认，当事人自己也闪

烁其词。在校大学生

究竟是否结婚，一时

间变得扑朔迷离⋯⋯

一石千浪：

在校大学生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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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浪花”。一时间，社会哗然。

正当社会各界对这起中国首例在

校大学生结婚的事议论纷纷的时候，

笔者于6月18日打电话询问华中师范

大学学工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

告诉笔者：“请不要再打电话了，全国

各地的新闻媒体早已纷纷询问过了。

我郑重地声明：华中师范大学在校大

学生没有结婚的。”随后，笔者多次电

话探询华中师范大学宣传部及相关部

门，得到的都是“没有在校大学生结

婚”。

至此，这起曾经在全国引起轩然

大波的大学生结婚新闻的真实性遭到

了置疑。华中师范大学在校大学生究

竟有没有结婚，笔者决定深入实地调

查、采访。

6月28日上午9时，笔者来到了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九州通衢的湖

北省武汉市，坐落在武昌南湖之滨的

桂子山上，占地面积2000亩，是教育

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是国家

培养中、高级中学师资和其他高级专

门人才的重要基地。该学院现有教职

工近4000人，在校生16000人，分设

管理学院、政法学院、文学院、经济学

院、外语学院等15个学院。

穿过绿树成荫的校园，笔者直接

来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学工处，见到了

副处长刘忠平。当笔者向刘副处长问

及在校大学生结婚的事时，刘副处长

不禁一愣，随即说：“你们从哪个地方

得到的消息？我们怎么不知道？”

笔者拿出那份报道大学生结婚的

报纸，并说上面有他发表的意见。刘

副处长颇为恼怒地说：“这是一家小报

纸，它们报道的这事纯属谬传。他们

根本没有采访过我，我也不可能发表

意见！我们学校压根没有发生过这

事。”

笔者还要再询问“没有这事报纸

为什么发表消息”时，刘副处长下了

逐客令：“学校正准备放假，毕业班学

生正在办理各种手续，我们很忙，请

不要再打扰。”

笔者一时陷入了尴尬之地：难道

华中师范大学真的没有大学生结婚？

走出学工部，笔者在华中师范大

学美丽的校园里随即采访了遇见的一

些同学。问及此事，他们一个个都显

得神秘莫测，要么说“根本就不知道

学校竟然发生过这种事”，要么反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临近中午，终于有一位女生神秘

地告诉笔者：“你去政法学院政治系看

看，说不定那儿会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

经过那位女学生指点迷津，笔者

随即来到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办公

室。

政法学院位于华中师范大学的中

部，分为政治系和法律系，在学院的第

六教学楼。政治系的辅导员兼团委书

记罗丽华审查过笔者的证件后，矢口

否认她们系有结过婚的大学生，并一

再肯定地表示：“不但她们系没有大学

生结婚，华中师范大学整个学校也没

有结婚的大学生。”

随后，罗丽华说自己要和毕业班

照合影相，匆匆下了楼。

政法学院政治系大四学生只有一

个班，77名学生，正在楼下空地上照毕

业合影。笔者待他们照完，悄悄走近一

位男生，突然问：“怎么没有见到你们

班结婚的那个男生？”

“他来了啊，那不是么？”脱口而

出后，那男生自知失言，急问笔者：“你

是干什么的？”

笔者没有回答，快速走近那位学

生，刚要说话，辅导员兼团委书记罗

丽华拦在了笔者的前面：“你怎么还没

有走啊？”随后，她把那位同学拉到

一边，不知耳语了些什么，那位同学

迅速离开，转眼消失在校园里。

无奈，笔者佯装离开，待罗丽华

走后，又返回原地。

多数学生照完合影已离开，少数

学生正穿着学士服照像。笔者再次询

问，一听说采访大学生结婚的事，他

们或摇头走开，或保持沉默。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询问，终于，有

焦点透视

一位男同学悄悄告诉笔者：“这事就发

生在我们班。”随后，他透露了一个惊

人的消息：“不过是‘内奸’出卖了假

新闻。”

笔者愕然。在保证不透露他的姓

名后，这位男生道出了原委。

被报纸上报道结婚的同学名叫陈

风。6月15日下午，陈风相处多年的

女朋友张敏来华中师范大学看望他。

由于张敏平时休息时常常来学校

看望陈风，因而，陈风的同学也都认

识张敏。平日还常和他们二人开玩笑，

问二人什么时间结婚。

想着马上就要毕业了，陈风俩人

决定晚上约大家一起出去吃顿饭，尽

尽大学相处四年的情谊。

其实，与其说这次是陈风和女友

的“婚宴”，倒不如说是陈风和相处了

四年的同学在毕业前夕的一次聚餐。

可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次

普普通通毕业前的同学聚餐，竟成了

陈风和女友张敏的婚宴。

就在同学们酒足饭饱准备离开时，

两位自称记者的男青年突然来到陈风

他们中间，说刚才他们中间有人报料，

称有大学生结婚，并询问刚才“婚礼”

的事。同学们趁机再次开起了玩笑，随

后，两位记者离开。

“本以为只是开个玩笑，谁料，第

二天报纸竟然发了消息。而且又给陈

风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麻烦。”河南老

乡有点气愤地说，“事后，参加当晚聚

餐的同学们都很生气，一是气我们中

有人为了300元的报料费（新闻线索

奖），竟然当内奸出卖假新闻；二是气

记者不负责任乱发消息。”

几经周折之后，笔者终于见到了

陈风本人，对于笔者的提问，陈风有

些犹豫。他说消息传出后，他和女友

都不得不承受着各界对他们的压力，

自那次聚餐后，每次他和女友一起出

去吃饭或游玩都会有许多不同的目光

在跟随着他，这让他和女友都苦恼不

已。

陈风还说学院的领导也已经找他

谈过几次话了，如果这事处理不好，说

校方声明：

在校大学生并没有结婚 同学表示：

“内奸”出卖的假新闻

当事人称：

我们根本没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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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他连毕业、拿学位证都困难。毕业

以后又牵涉到就业问题，他不想因为

这事给自己的未来制造过多的困难。

在笔者保证他8月1日离校并参加

工作后再发文章后，陈风勉强同意接

受了采访，但却拒绝拍照。

今年23岁的陈风和大他一岁的张

敏都出生湖北一个偏僻的鱼米之乡。

高中时，二人是县重点高中的同班同

学。在共同的学习和交往中，二人渐生

爱意，并在高考前盟誓要考入同一个

城市上学。

1999年高考，陈风和张敏双双考

上了大学。张敏在武汉一所大学上专

科，陈风在华中师范大学读本科。张

敏早陈风一年毕业，分在武汉一家公

司上班。由于张敏参加工作有了工资，

便常常资助男朋友，并于6月15日晚

宴请了陈风的部分同学。

6月15日下午，由陈风把请同学

们聚餐的想法告诉了班长朱俊，请他

通知。同学们听说陈风要和女友一起

请大家吃饭，都很高兴，几位男生开

始起哄：“陈风，请吃什么饭啊？干脆

今天请同学们参加你们的婚宴算了，

我们即将毕业离校了，一毕业大家就

要各奔东西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

见面。不如今晚就让大家去祝贺并见

证你们的婚礼吧。”

“好啊，好啊！”听到这位同学的

提议，大家都高兴得举双手赞成。

当天晚上，陈风和他的女友张敏

在位于武汉珞瑜路299路的艳阳天平

价美食广场请同学们吃饭。由于一些

同学有事外出，当晚只到了45位同学，

大家分桌而坐。

席间，自然少不了同学们给陈风

和张敏开玩笑。在众人祝福的欢呼声

里，陈风和女友张敏还喝了交杯酒。

后来，就有记者赶到采访，再后

来，就发了消息，说陈风是“中国在校

大学生结婚第一人”。

“我和张敏根本没有结婚，更没有

回老家领取什么结婚证。”陈风说，“其

实，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领

取结婚证需要男女双方的户籍证明，

我的户籍在我们学院的派出所，如果

领取结婚证也只能在武汉市领取，怎

能回老家领取？我在老家没有户籍，

谁敢给我发结婚证呢？”

当笔者问及陈风，为何他的那些

同学也不接受采访呢。陈风说，事发

后，学院的领导非常震怒，曾下令封

锁消息，说不管是真是假，华中师范

大学不想戴上一个“中国首例在校大

学生结婚”的高校的帽子。为此，当晚

参加聚餐的同学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

各界的压力。同学们即将毕业离校，大

家都希望安全顺利地毕业，从而走上

新的工作岗位，谁也不想在这个节骨

眼上因为这事而影响了自己正常的生

活。所以，当他们听说记者来采访时

都不愿多谈。

至此，“中国首例在校大学生结

婚”的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在此，姑

且不论此新闻的真假，但此事给人们

带来的震动、冲击、思索和感悟，则是

无止境的。

在校大学生究竟能不能结婚，社

会各界议论纷纷，各抒己见。

武汉大学有关领导认为，只要不

违背法律法规，大学生提出结婚请求，

学校不必横加干涉。

因为《婚姻法》明确规定对公民

“实行婚姻自由”，“不许任何第三者加

以干涉”。

郑州市乾元昭义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乾也认为：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

定，达到婚龄，并且具有行为能力的

就可以结婚，而学校的规定只是内部

规则，是不能超越法律的。从法律上

讲，适龄在校学生是完全有结婚的权

利。

关于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

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均可结婚。在

有关禁止结婚条款中，没有一条是规

定在校大学生不能结婚的。法律保护

这个23岁男人的婚姻权，更何况教育

部门也已取消将“婚否”作为大学入

学的要求。

而河南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领导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明确地表述

了自己的观点：“不赞成。”这位校方

领导认为，在校大学生结婚是弊大于

利。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学生

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学生在校期间应

以学习为本，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年

轻化，正好处于学习的黄金阶段，这

个时候结婚会对学习有所影响；再者

是学生在校结婚不利于学校管理，尤

为突出的是住宿问题，为了照顾“学

生夫妻”，学校难道要建几十幢“学生

夫妻楼”或者发放住房补贴以解决住

房安家问题吗？

郑州一所高校的宣传部部长则认

为大学生结婚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

是在校学生毕竟是要以学业为主，所

以高校允许或不允许学生结婚都不妥

当的，关键在于如何健全学校的体制。

那么，大学生的家长如何看待在校大

学生结婚一事呢？他们大多数认为，

在校学生婚姻应不是首选。婚姻是爱

情和物质两者缺一不可。学生在校期

间爱得死去活来、山盟海誓，但是没有

物质基础的爱恋恐怕是很难成持久的。

再者，学生在校期间，曾经的海枯石

烂，一旦遇上现实中的柴米油盐难免

不会让人望而却步。因此，这位学生家

长建议在校大学生婚姻不是首选，目

前的主要任务是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针对在校大学生该不该结婚、能

不能结婚，大学生自己却表现得异常

平静。多数大学生认为对于结婚问题

的态度是学校应允许大学生结婚，但

是大学生自己在校期间则不会结婚。

用大学生自己的话说就是“结不结婚

是一回事，能不能结婚是另一回事。”

这看起来有些矛盾，其实他们要争取

的只是结婚的权利，而非现在就去结

婚。

虽然 2001年底教育部已明确表

示，大学生可否结婚应由高校说了算。

但至今为止，仍没有一位在校大学生

结婚。尽管华中师范大学的陈风已被

多家媒体称为“中国在校大学生结婚

第一人”，但不料却是假新闻。为此，

我们大不必为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而

杞人忧天，相信如今的大学生完全能

够处理好这件事，因为现在多数大学

生的心理和观念已经趋于成熟了，他

们对自己的身份和能力有着较为清醒

的认识。

众说纷纭：

在校大学生能不能结婚


